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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立法會 

香港中區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何秀蘭主席及各立法會議員 

 

日期：2014 年 3 月 20 日 

 

有關環境局擬建的「超級焚化爐」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先生自歐洲四國行後便大力推銷焚化爐，更構思興建更多的焚化設施來處

理香港的垃圾問題，顯令市民失望。黃局長把焦點放在末端處理技術焚化爐方面，然卻漠視

了歐洲地區整套處理固體廢物的經驗；尤其先進地區的分類回收及循環再造經驗，顯浪費了

此行的意義及納稅人的金錢。以下是我們的憂慮。 
 
1. 累積污染損性命 

黃錦星局長在硬銷焚化爐時，曾提及焚化爐很

安全及會採用歐盟排放標準；焚化爐排出的有

毒氣體、污染物很少，對人體的健康影響微不

足道。問題是世界上所有焚化爐都會排出大量

的二氧化碳及一定數量的二噁英、二氧化氮、

PM2.5 等污染物。而世衞最近已將「空氣中的懸

浮粒子」列入最高風險的「第一類致癌物」，即

該類「微細懸浮粒子(PM2.5)」對人體的健康可造

成嚴重的損害。 
黃局長沒正視近年的研究越來越多顯示，人體健康與焚化爐排出的氣體有著密切的關係；

居住在焚化爐附近的居民，會因長時間吸入太多有害氣體而生病，甚至患癌，影響嬰兒正

常出生等問題。黃局長雖說焚化爐安全，但居民長期在這種受污染的環境下生活怎會不受

影響？政府總不能將人體的性命及健康來做試驗？ 

黃局長也漠視了焚化爐 24 小時運作，其排

出的有毒氣體、污染物累積在周邊環境，

會對生態及環境造成嚴重的污染。長洲與

石鼓洲距離只有 3 公里，如果吹西南風，

污染物在 10 分鐘左右便吹遍長洲，而不到

數小時也吹到香港九龍。要知香港地方太

小，污染物是源源不絕地 24 小時從焚化爐

排出，在短時間內不易被稀釋；這此污染

物充斥在空氣間，將導致市民的呼吸系

統，出現更大的毛病。 

顯然各位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議員，是有責任關注焚化爐對人體的性命及健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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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漠視空氣污染 

現時香港空氣質素在全球 566 個城市中已排尾 8，市區的 PM10 已超出世衛標準十倍，而

PM2.5 也超出世衛標準十多倍，空氣質素可謂極度惡劣。環保署在未有任何改善現時嚴重的

空氣污染情況下，卻仍構思引用最污染空氣的焚化爐來處理垃圾；可謂甚不負責任，也失

卻了政府設立環保署保護環境的意義。這將導致有害氣體、污染物，將隨著不同的氣流而

在香港各區四散，相信將令香港的空氣質素進一步變得更差。 
香港 1997 年關閉所有焚化爐，是因為其嚴重

污染環境。現代的焚化爐雖然比過往有很大的

改良，溫度雖增高一倍餘，亦增設多重先進的

空氣污染控制系統；但「活動爐排焚化技術」

並非什麼新技術，有毒氣體和污染物如 PM2.5、

PM0.1 是無法隔除，一樣會從焚化爐的煙囪排

出。這些污染物對心肺功能損害極大，若然附

帶毒性更會令人致癌。 
 

3. 蓄意隱瞞事實 

環保署自 2011 年推出焚化爐時，便向市民吹噓現代焚化爐如何先進，甚至採用較歐盟排

放標準更嚴格的標準。而在「環評報告：健康影響」中指出：「污染物對健康產生的影響

非常小且無法被量化」、「…和爐灰所造成的潛在健康影響並不顯著」。但黃局長在 2013 年

12 月 13 日在解答居民查詢時，卻一反過往論據；強調焚化爐是一種污染源，不能再建在

屯門增加區內的污染。這種自相矛盾的理論，顯示環境局的誠信很有問題。 
黃局長更解說外地有些焚化爐建在市中心，

與民居的距離甚近；他又以丹麥為例，焚化

爐僅離民居 250 米，而石鼓洲焚化爐離長洲

居民五公里，外國講距離幾百米無問題。不

過他迴避了這些焚化爐多是細小的(1000 公

噸左右或以下)，且當地多做好分類回收工作

才焚化垃圾。我們不知黃局長所說民居有多

少人，不過影響 30,000 人的日常生活，應不

是一個負責任政府應有的做法？ 

黃局長曾說現時香港青衣也有個焚化爐，居民當初反對，不過現時已接受了；但黃局長擬

用的焚化爐不但是世界最大之一，且集中焚燒全港無分類的垃圾，其處理量更是青衣的

1500 倍，明顯蓄意誤導公眾。離島居民深信環保署這樣焚燒垃圾，將排出大量極度危險的

污染物，危害生命健康。而環保署每次到離島諮詢時，居民都是強烈反對在石鼓洲建焚化

爐；然環保署在眾多報告上則說諮詢了多少意見，從未向公眾顯示實際內容。 
現時世界上很多研究都同樣指出，焚化爐產生的飛灰及爐灰，都有不同程度的劇毒。但環

保署助理署長區偉光代表環保署於 2012 年 1 月 17 日，出席城規會主辦的公眾諮詢會時，

公然聲稱焚化爐產生的爐底灰沒有毒，從而獲得城規會在當晚通過在石鼓洲建焚化爐決

議。這種公然誤導公眾的言行，顯然有違環保署保護環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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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無做好分類回收 

世界上任何先進國家處理垃圾，都「必先做好」源頭分類回收工作，最後才考慮焚化。特

首梁振英在其競選承諾時，也是先做好減廢工作，焚化爐是最後處理垃圾的方法。黃局長

上任至今已近 2 年，其間雖已開始推動源頭減廢；如宣傳「惜食香港運動」。問題是這類

的宣傳，尤其是佔垃圾四成的廚餘，若沒有積極的政策推動，恐怕 10 年時間也難以改變

居民的習慣。 

環保署現構思在 18 區設環保站，加強地區減廢功效；也減少廢物長途運輸的耗費及滋擾，

這種構思是值得讚賞的。不過這類工作必須由政府帶頭，招攬地區不同組織合力一起參與

減廢，官民合力推動才能見效。如最近有團體提出設立「剩食回收站」，把商業機構日常

丟棄剩食轉送給基層市民，未尚不可物盡其用。最忌是走回以往舊路，由一些與環保署有

親密聯繫的組織單獨推行；從過往的經驗可見，十年來一事無成仍有目共睹的事實，而且

由這些組織承辦日後可能又衍生更多的問題。 

廚餘佔垃圾的四成，應是政府重點最先處理的對象。現代

的廚餘機可在一日間把廚餘減少八成，比堆填佔

有空間更合乎環保原則，比用焚化(850 度以上)
更省卻能源，且更安全。如果政府大力發展廚餘

回收工作，不但可避免廚餘大量拋棄於堆填區，

產生臭味及有毒氣體滋擾環境，還可轉化為社區

有用的資源。環保署現時雖有資助屋苑回收廚餘

計劃，但每日處理量不到 10 公噸；可謂流於表面宣傳多於實際

減廢作用，有關政策顯有必要大力推動。 

雖然環保署近來推出一系列減廢措施，但跟據這十年間紀錄；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有頭

無尾成效不顯。現雖成立督導委員會，負責處理香港的垃圾；問題是我們見不到政府有決

心做好分類回收工作，只依靠「三堆一爐」來處理垃圾。若然各議員輕信環保署其表面的

理據，便通過其興建焚化爐的建議；其減廢目標最終亦是徒然，香港的環境將繼續惡劣，

空氣污染亦無法根治。 

 

5. 破壞環境損生態 

在海上建造焚化爐，無可避免地需要挖泥填海。雖然環保署說會使用最先進技術，不過從

政府以往歷次經驗顯示，在實際運作時卻是兩回事；海水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嚴重的

更長達十年之久。雖然政府會在填海工程其間，補助附近捕魚業及養魚業的損失；然漁民

卻永久失去 31 公頃的捕魚區，及 16 公頃魚類產卵和育幼區，生計受損。 
石鼓洲附近是一個未受到任何破壞的天然環境，那裡居住了一種瀕危絕種的國家級保護動

物「江豚」。這種動物活躍於石鼓洲，在那裡牠們可找到喜愛的食物，可在那裡哺養幼兒，

逃避其他海洋動物的侵襲。然環境局卻用長官意志，擬粗暴地把牠們趕離慣常聚居點石鼓

洲。雖然環保署構思在索罟群島附近建海岸公園以安置這類瀕危物種，問題是這類哺乳類

動物並不是魚類；未必能適應新的海底環境，亦未必能逃避到其他海洋動物的侵襲。長久

以來，其活動於石鼓洲範圍而非索罟群島附近，自有其眾多生存的因素；環境局這種決定，

無疑滅絕其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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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超級焚化爐排出的污染物，累積在石鼓洲一帶，亦嚴重

干擾石鼓洲島上居民的生活及健康。島上珍貴的物種如白腹

海鵰、鮑士雙足蜥等，將無法繼續生存。而且焚化爐一定會

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CO2)，形成酸雨影響周邊環境及水質；

而石鼓洲島上有這麼多珍貴文物，卻因環境局的草率決定而

蕩然無存。 
政府如果做好分類回收工作，焚化爐排出的污染物自然比無

分類來得少污染。問題是環境局蓄意興建一個世界上最大的

焚化爐之一，集中焚燒無須分類的垃圾，其污染亦可算是世

界之最。而當有毒污染物融入海水時，附近的海產長期吸收

這些有害物質便會殘留在體內，而人類食用這海產自然是不

理想，市民的生命健康難有保障。 

 

6. 誇大數據誤導公眾 

政府將環保業定為六大發展行業，但以往環保

署並沒有積極扶持；紙料及金屬等有價廢物回

收，都是各區小市民努力收拾的成果，但環保

署卻盜用來作自己的政績。而低價值的廚餘、

玻璃樽、廢膠等，卻沒有任何政策配合。推行

了十多年的三色筒，市民履行了分類回收責

任；而環保署卻容許有關部門或業界隨意傾倒

於堆填區內，減廢可謂全功盡廢。 

環保署在兩年前公佈的回收量已經是 52%，而黃局長在「香港資源循環藍圖」的未來十年

回收目標是 55%；這顯示環保署未來的減廢工作非常容易，無須積極推動減廢可輕易達

標。過往環保署常將回收比率任意調高降低，半年間由 49%調升 52%，現在不足一年又再

降低至 48%，我們很擔心這種弄虛作假的風氣，減廢最終一事無成。 

而把大量的「洋垃圾」也計算為自己減廢的成果，就更顯得環保署這部門的不知所謂。過

往環保署常否認誇大香港廢物回收率，不過近日在數據下迫於承認回收率的計算方法有偏

差，決定改善計算方法。而引用 1987 年較落後的空氣質素標準，來審批環評報告及批出

的環境許可證，顯然也是一種卑劣的手法；因為在這標準下，很多有毒氣體及污染物不被

編入計算或公布之列，當中最重要的污染物 PM2.5 完全被忽視。 

從廖秀冬的減廢藍圖至今，當中白白浪費了十年光陰。立法會各議員，若不正視環保署這

種做假誤導公眾的手法，繼續縱容其蒙混過關；日後不但無以面對市民的質詢，也難以向

自己的子孫交代。 

 

7. 破壞承諾干擾法制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所提及的 23 個焚化廠選址，當中分析自相矛盾。環保署原本選擇

在屯門曾咀及石鼓洲興建兩個焚化爐，但礙於屯門聲音大而離島聲音小；環境局在「香港

資源循環藍圖」中，靜靜地取消了屯門曾咀的焚化爐，只選擇在石鼓洲興建。但在顧問報

告有關兩個選址的十多項比較中，無論在危害生命之程度、跟現有廢物處理設施配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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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風險、營運風險、用地、生態影響等，石鼓洲都是較差，只有一個交通因素是較適宜。

我們很驚訝環保署官員這種非理性的處事態度。 

特首梁振英先生在其競選承諾時，也是先做好減廢工作，在無法再處理垃圾時，才考慮以

焚化爐來解決問題，焚化爐是最後的方法。但黃局長在未有任何減廢成果前，卻在「香港

資源循環藍圖」把焚化爐作為一種主要減廢方法，近日更急於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建焚化

爐。令人質疑環境局的減廢決心，顯有違特首梁振英在競選時的承諾。 

眾所皆知在司法程序進行時，是不宜作任何行為去干擾輿論及法庭；環境局明知今年六月

將有上訴進行，仍然向立法會申請興建焚化爐，顯然不尊重法庭。而在法庭未有最終判決

前，便迫令立法會各議員表態，實屬一種卑劣舉動。希望立法會各議員，詳細考察各種細

節，否決環境局有關興建焚化爐的動議。 
 

8. 失職浪費大量公帑 

過往環保署構思在陸上建「超級」焚化爐的成本

不外 40 億元，已是全世界最昂貴的價錢；而建築

時間不外 3 年，便可全面運作。然環保署現在卻

偏選擇用多兩倍的時間，多數倍的公帑在海上建

「超級」焚化爐；這種海上工程現時雖預算約 180

億元，不過工程完成後慣常超支一二倍。以大嶼

山小蠔灣廚餘處理中心造價為例，四年內狂升兩

倍，由 5 億元增加至 15 億元。恐怕「超級焚化爐」

到時要 500 億元，才能完成所有工程。 

本來用一個月的時間來公眾諮詢一個近 200 百億的計劃，已經是少得非常可憐。而最今人

震驚的是環保署在這極短的一個月公眾諮詢時，顧問公司(AECOM)已經在自己的網頁，誇

耀自己取到全界最大合約之一。相信將來所有的維修保養及運作建造工程，很自然是這集

團所承辦。公眾很不明白，為何環保署批出的工程，慣常由一些親政府的財團建造，而造

價往往高出國際市場數倍之多。這種若不是「官商勾結」，恐怕難以解釋有如此決定。 

環保署擬將全港所有的垃圾運到石鼓洲來處理，然當中扣除一成不宜焚燒物及二成爐底灰

外，實際只能處理 2100 公噸垃圾；即長途跋涉地把 3000 公噸垃圾運至石鼓洲，然後卻將

約 900 公噸不能處理的廢物運回屯門堆填。處理垃圾的效能可謂甚底，而製造出來的傷害

卻是奇高。而這種涉及大量運輸的方法，不但耗費大量能源，而且沿途所產生的污染及滋

擾，也是難以估計。公眾難以明白環保署為何會有這種不智決定。 

加上石鼓洲焚化爐在海上運作，每年的維修

保養及運作費用高昂。而且焚化爐只能經水

路運輸，每逢霧季及風季，運輸風險劇增，

我們不見環保署有套完善的危機處理方案。

萬一途中發生意外，對環境的損害將是災難

性的。右圖顯示最近一艘沉船，在長洲遇難

至今月餘仍無法處理。如果環保署蓄意在石

鼓洲興建焚化爐，這項目必然成為大白象；

在破壞環境之餘，也浪費大量公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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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整全廢物管理十年藍圖 

黃局長自歐行後推介荷蘭的焚化爐(Afval Energie Bedrijf) ，每日能處理 4400 公噸垃圾。是

全世界相當先進及最大的焚化爐，能及關顧健康環境，甚至是當地「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但黃局長卻沒有說明這個焚化爐是建在人口稀疏的工業區，還是人煙密集的住宅區。黃局

長似漠視了歐洲當地對這焚化爐的評價，此爐被評為歐洲最污染設施之一： 

http://www.theguardian.com/news/datablog/2011/nov/24/cost-of-environmental-pollution 
黃局長只知硬銷焚化爐，對實際的問題視而不

見，對居民的憂慮置若罔聞，顯有失職責。現今

科技一日千里，而《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以十多

年前的資料來審視問題，從焚化技術層面至空氣

質素要求，都有很大的改進。各位立法會議員，

顯然有必要深入研究焚化爐所帶出的禍害及引

致的社會成本，勿誤信環保署片面之詞。 
 
黃局長於去年 12 月 13 日當晚在長洲講解有關焚化爐時，提及任何城市都有焚化爐，更說

香港這樣先進的城市，為何沒有焚化爐？ 

我們不知道黃局長是無知，還是在會場上蓄意誤

導居民。請看美國紐約這樣先進的大城市，人口

比香港多，但地方卻比香港少；人們至今都沒有

使用焚化爐，為何香港要急於求死？現時世界各

先進城市都努力做好分類回收，試圖建造一個綠

化城市；黃局長則喜歡仿效內地建造一個霧霾城

市，拿市民的性命健康來開玩笑。 
 

在 2013 年 12 月 16 日離島區議會有關石鼓洲焚化爐的討論，絕大部份區議員都反對環境局在

未有任何減廢的成績前急於興建焚化爐；以下短片是當日各區議員的意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L5TOzbyEkE&feature=youtu.be 

從過往環保署官員每次落區諮詢結果反映，離島居民是強烈反對在石鼓洲建焚化爐。希望立

法會各議員以民意為依歸，也以香港市民的健康及利益為依歸，把守環境這個大關；勿急於

通過焚化爐，以免後患無窮。謝謝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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